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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這本論文集包含了探索「科技與法律」這個主題的11
篇論文。「科技」和「法律」這兩個議題，各自包羅萬

象，有無數的交匯可能。我選擇的第一個匯流點是「數位

證據」，也就是「當數位科技成為司法證據，司法系統如

何因應？」的議題。面對現代科技的創造力，司法體系向

來追求的「證據真實性」價值受到巨大的挑戰。當一項證

據資料具有無限的複製可能，複製內容既可以完全準確相

同、也可能有難以察覺的微妙差異時，「真實」與「虛

假」之間的界線不再清晰。在這種真假難辨的科技世代，

司法系統如何能達成「認定事實、判斷真偽」的使命？本

書第一編「數位證據之證據法則」收錄的5篇論文，是這些
好奇心的產物。在這些論文中，我嘗試提出一套符合「憲

法價值」、「科技本質」和「實務需求」的證據法則。 

我選擇的第二個科技與法律的匯流點，是探索「科技

是否能更好地實現法律世界所追求的價值？」例如司法系

統一直希望實現更公平、妥適、透明的證據評價和刑罰裁

量，科技能否助一臂之力？想要連結科技與法律這兩個世

界，新世代的法律人又應該具備怎麼樣的能力與視野？這

些好奇心形成了本書第二編「法律科技的理論與實務」中

的6篇論文。透過法實證研究、量化分析方法、法律數據分
析、複雜系統風險分析這些跨領域方法，鍛造出法律與科

技之間的連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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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數位證據在刑事訴訟中 
的性質與應用 

——簡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第3724號刑事判決

*

 

壹、導 論 
最高法院於2019年1月做成107年度台上字第3724號刑事

判決，其針對數位證據性質與法院操作方法的闡釋，後來經

最高法院選為「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具有代表最高

法院對於數位證據近期觀點的重要意義1。此外，本則判決也

是最高法院首次主動使用「數位證據」用語，並闡述「數位

證據」內涵的判決。因此，本則判決對於數位證據性質的詮

釋，必將影響各法院此後對於數位證據概念的實際操作與判

斷，有詳加分析之必要。 
本案上訴人、即原事實審被告某甲為警察，利用偵辦某

乙涉嫌違反（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之機

會，告知乙已經被檢察官盯上，要求乙到其指定之地點相

會。甲與乙見面後表示，乙若拿出新臺幣（以下同）100萬
元，甲可以幫忙「處理」該案件，讓乙平安無事。經雙方討

                                                        
* 本文原載於裁判時報，93期，2020年3月，61-69頁。 
1  最高法院108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最
高法院官方網站：http://tps.judicial.gov.tw/archive/108_3_20.pdf（最後瀏
覽日：2019年12月14日）。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304



4 數位科技與證據法則 

價還價後，以20萬元成交，但甲要求乙必須以現金給付此20
萬元。乙遂開車搭載甲前往銀行，領取20萬元後交付予甲。

乙信賴甲收受金錢後，將幫忙「處理」乙所涉入之案件，但

後來乙仍遭起訴並判處徒刑確定，並再也聯絡不上甲，乙始

知受騙，因此告發甲之犯行。 
審判中，被告甲表示自己並未向乙要求金錢，其係因認

真執法被乙懷怨，遭到乙設局誣告。由於檢方主要證據之

一，是乙車內之行車記錄器所錄下甲、乙兩人關於領取和交

付20萬元款項的對話紀錄，被告甲就此主張行車記錄器內SD
卡的對話曾遭剪接變造。甲經第一審地方法院判決無罪；第

二審高等法院則改判甲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4
年，並諭知相關之沒收。甲因不服其有罪判決，遂上訴至最

高法院。最高法院做成107年度台上字第3724號刑事判決（下

稱「本則最高法院判決」或「本則判決」）。 

貳、爭 點 
本案歷審認定之事實與法律爭點繁多，而最高法院本則

判決列出之爭點，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關於數位證據。

包括數位證據之性質、證據能力之判定、應以原件或複製品

為證據等議題。第二，關於補強證據。因為上訴理由主張，

本案僅有告發人乙之指述，而行車紀錄器之錄音影檔案內容

不明，無法補強乙之指述至無可置疑之程度，又別無其他證

據足以證明乙所述交款予上訴人等情屬實等。本文的討論重

點，在於本則判決對於數位證據的說明，亦即上述第一部分

之爭點。 
針對此數位證據部分，上訴人之主張略為：「扣案行車

紀錄器所錄影像之複製光碟、隨身碟，係衍生證據，與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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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器錄製儲存之原始SD卡不同，而數位證據具有易竄改及
破壞之可能性。乙所提出之雲端硬碟檔案目錄之『上次修改

時間』紀錄為西元2012年（即民國101年）1月21日，而上訴人

遭誣指之案發日為101年9月24日，顯早已完成上傳，非本案

之證據。乙於勘驗電腦時證稱，本案行車紀錄器存錄於SD卡

之原始檔案『修改日期』，是系統時間所記錄。乙復為傳送

雲端硬碟系統後，未曾再有修改等理由圓謊，而以影像處理

軟體為工具，竄改、偽造行車紀錄檔案內容及屬性，或將雲

端硬碟檔案目錄文件『上次修改日期』予以修改，卻誤以為

雲端硬碟所示檔案『上次修改時間』，為原本證據檔案之

『修改日期』，進而抄錄錯誤致生破綻。又於『FILE0810』
檔案譯文中，對話有各說各話之不自然現象及隱晦不清之

情，合理且高度懷疑應係乙剪貼聲音再結合影片之結果2。」 

參、判決理由 
本則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本案行車紀錄器SD卡之數位

錄音影檔案，須利用電腦或手機等數位設備之影音軟體播

放，屬前述之數位證據，如將之轉錄至電腦、光碟、隨身碟

或者上傳至雲端硬碟再由此下載之檔案等，即屬該原始數位

證據之複製品3。」並由此進入數位證據性質、證據能力、原

件與複製品等議題的討論。 
最高法院判決指出：「一般而言，數位證據具無限複製

性、複製具無差異性、增刪修改具無痕跡性，製作人具不易

確定性、內容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即須透過電腦設備

呈現內容）。因有上開特性，數位證據之複製品與原件具真

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惟複製過程仍屬人為操作，

                                                        
2  本則最高法院判決，理由二、部分參照。 
3  本則最高法院判決，理由三、部分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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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複製之無差異性與無痕跡性，不能免於作偽、變造，原

則上欲以之證明某待證事項，須提出原件供調查，或雖提出

複製品，當事人不爭執或經與原件核對證明相符者，得作為

證據。然如原件滅失或提出困難，當事人對複製品之真實性

有爭執時，非當然排除其證據能力。此時法院應審查證據取

得之過程是否合法（即通過「證據使用禁止」之要求），及

勘驗或鑑定複製品，茍未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該複製品即

係原件內容之重現，並未摻雜任何人之作用，致影響內容所

顯現之真實性，如經合法調查，自有證據能力。至於能否藉

由該複製品，證明確有與其具備同一性之原件存在，並作為

被告有無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則屬證據證明力之問題4。」 

肆、評 析 
一、數位證據的性質 

本案是最高法院首次主動使用「數位證據」一詞，並闡

釋其性質的判決。在此之前，或因刑事訴訟法中並未明文規

範「數位證據」此一語彙，最高法院從未「主動」使用過

「數位證據」一詞，更未曾說明此種證據的定義或基本性質

為何5。 

                                                        
4  同前註。 
5  根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 

aspx）收錄的歷年判決書，截止2019年12月15日為止，最高法院共有7
則判決內容中出現「數位證據」一詞，但是除了本文評析的107年度台
上字第3724號刑事判決以外，其他6則最高法院判決都僅是在判決中引
用的名詞，含有「數位證據」字樣（例如「刑事警察局科技中心數位證

據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據勘驗紀錄」），或

是判決內容引述當事人之主張時，含有「數位證據」字樣（例如「抗告

人……提出……數位證據具有可復原性之論文節錄影本一件等證

據」），均非最高法院判決自行主動使用「數位證據」此一詞彙，更從

未見最高法院說明數位證據的性質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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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本則判決中，並未正面定義「數位證據」的

概念為何，而是從數位證據「性質」的角度，勾勒出部分內

涵。本則判決指出數位證據的性質為：「一般而言，數位證

據具無限複製性、複製具無差異性、增刪修改具無痕跡性，

製作人具不易確定性、內容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即須

透過電腦設備呈現內容）。因有上開特性，數位證據之複製

品與原件具真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 
儘管最高法院在本則判決中並未指出「數位證據」在刑

事訴訟法中的具體依據，但根據判決描述的上述特性，在

刑事訴訟法上，最接近「數位證據」概念者，應屬刑事訴訟

法第165條之1第2項規定之「錄音、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相

類之證物」概念 6。該條所規範之證據，此前多稱為「新科

技證據」7，亦有事實審法院稱之為「影音電磁證據」8。學者

則有使用「電子證據」或「數位證據」詞彙者。而使用「數

位證據」一詞者，有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

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的數位資訊」。而

「數位資訊」則指「以0及1二進位編碼型態，以電磁脈衝或

是光學的模式」所儲存起來的資訊 9。而使用「電子證據」

                                                        
6  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錄音、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相類之
證物可為證據者，審判長應以適當之設備，顯示聲音、影像、符號或資

料，使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或告以要旨。」 
7  例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92號刑事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2069
號刑事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刑事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1637
號刑事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3818號刑事判決等。 

8  例如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013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3年
度少連上更字第9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少連上訴字第150
號刑事判決等。 

9  李榮耕，刑事審判程序中數位證據的證據能力──以傳聞法則及驗真程
序為主，臺北大學法學論叢，91期，2014年9月，173頁。其他關於數位
證據定義的查考，請參見法思齊，美國法上數位證據之取得與保存，東

吳法律學報，22卷3期，2011年1月，97-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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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通常以刑法第10條第6項之電磁紀錄為據，認為若以符

合該條項定義「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

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之資訊為證

據，即屬「電子證據」10。以上文獻關於「數位證據」定義的

觀點，可供未來立法政策或實務運作參考11。 

二、回歸傳統的「最佳證據原則」？ 
本則判決除了是最高法院首次主動論述數位證據的性

質，最值得注意之處，是最高法院在本則判決中，明顯採取

了英美法傳統上的「最佳證據原則」（ the Best Evidence 
Principle），來認定數位證據的證據能力。 

「最佳證據原則」是源於英美普通法的證據法原則，盛

行於18至19世紀的英國與美國證據法領域，曾被認為是最重

要的證據法原則。其原初概念，是指欲證明某事項者，應提

出得證明該待證事項之「最佳證據」為證。至於何為「最佳

證據」，則必須依據該待證事項的本質而定（ the best 
Evidenc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is capable of）12。後來此

                                                        
10  張明偉，電子證據之傳聞疑義，東吳法律學報，29卷3期，2018年1月，

30頁。 
11  「數位證據」和「電子證據」在定義上的異同，由於與使用該項證據的
目的與脈絡有關，恐難以一概而論。例如有學者在探討證據取得與保存

的脈絡下，將數位證據定義為：「綜合言之，數位證據可以簡單的將其

定義為一種在電腦儲存媒體上，以電磁紀錄方式儲存而可供佐證犯罪之

資料。」（法思齊，同註9，98頁。）在此脈絡下，「數位證據」似與
上述「電子證據」的定義相同；而在電子簽章的脈絡下，現行電子簽章

法第2條則將「電子簽章」與「數位簽章」分別定義，並認為「數位簽
章」是一種特殊的「電子簽章」，在此脈絡下，「數位」與「電子」又

非完全等同。 
12  關於最佳證據法則之歷史與內涵的詳細考察，請參見本書第二章「論數
位證據之原件、複製品與最佳證據法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3724號等8則刑事判決評析」。此處英文文獻參考ROGER C. PARK ET AL., 
EVIDENCE LAW, A STUDENT’S GUIDE TO THE LAW OF EVIDENCE AS APPLI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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